
公共設施災後復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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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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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餐區 

洗手間 

洗手間：演藝廳後方，3樓另側末 

用餐區：1樓家長志工團體辦公室及多功能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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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準備金支用範疇審認 

及公共設施災後復建工程經

費審議執行作業要點說明 

災害防救辦公室 薛玉玨 
107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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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審議執行 

 

 

 



一、前言 
• 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支用災害準備
金審查原則   第三點 

中央對地方政府動支災害準備金之認列，除經行政

院專案核准者外，應以支應當年度發生之天然災

害所需相關救災經費為限 

倘地方政府報請中央協助救災經費，則各級地方政

府編列之災害準備金應以支應災民救助與緊急搶

救經費為優先，如有賸餘，再用於中央已納入審

議或撥補範圍之復建經費 



一、前言 
災害：指災害防救法第二條第一款第一目所定災害 

一、災害：指下列災難所造成之禍害： 

（一）風災、水災、震災（含土壤液化）、旱

災、寒害、土石流災害、火山災害等天然災害 

 
（二）火災、爆炸、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礦災、

空難、 海難、陸上交通事故、森林火災、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生

物病原災 害、動植物疫災、輻射災害、工業管線災害、懸浮微

粒物質災害等災害 

 

 



100~106年  經費 

 

 
   

7月豪雨，
南瑪都颱
風，78件，
金額1億
2,100萬1

千元整 

520豪雨、
6月泰利
颱風及
蘇拉及
天秤颱
風，382

件金額6

億5,517

萬5千元
整 

 

0519豪
雨、蘇力
颱風、潭
美及康芮
颱風 

431件 

金額7億
4,576萬2

千元整 

6月及8月
豪雨，麥
德姆颱風 

82件 

金額2億
7,971萬1

千元整 

0519豪雨，
蘇迪勒、
杜鵑颱風 

123件 

金額2億
8,651萬6

千元整 

0206地震、6

月豪雨，7月
尼伯特、9月
莫蘭蒂梅姬、
10月豪雨 

422件 

金額9億7,051

萬1千元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0211地震、
6月豪雨、
7月泥沙及
海棠颱風
颱風、
106年災
害案件 

135件 

金額4億
3,504萬6

千元整 

106年 



100~106年   經費 

 

 
   

4,837

萬8千
元 

6,398

萬7千
元 

9,669

萬5千
元 

6,387

萬2千
元 

1億
2728

萬4千
元 

5億
6,170萬
6千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億
1,177

萬1千
元 

106年 



二、法規依據 

災害防救法 

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天
然災害救災經費處理辦法 

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支
用災害準備金審查原則 

各級地方政府訂定災害
搶險搶修開口契約應行

注意事項 

公共設施災後復工程經
費審議及執行作業要點 

地方制度法 

第3條:政府應於年
度預算中編列一定
數額或比率之災準
金或相同性質經費 

–第43條:屬各級政府
應辦事項，所編災害
防救經費不敷時,應移
緩濟急且不受預算法
流用規定之限制 

–第43條之1: 地方政
府無法支應重大天然
災害之災後復原重建
等經費時，得報請中
央政府補助經費,授權
行政院訂定中央補助
依據 



二、法規依據 
• 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動支災害準備金之認列，其支用範
圍如下 

(一)依災害防救法第48條所定各項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
規定核發之各項天然災害救助金。 

(二)災區各項緊急搶救所需相關費用。 

(三)搭建安置災民臨時收容所或其他安置場所相關費用。 

(四)購置災民緊急救濟必需物資等費用。 

(五)購置或租賃緊急救災工作必需物品、器材或設備等
費用。 

(六)災區環境清理或消毒等相關費用。 

(七)災區復建經費。 

 

 



二、法規依據 
• 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天然災害
救災經費處理辦法  第十條  

為利行政院瞭解各級地方政府災害準備金之支用情形，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應定期將相關經費支用情形，於行政院主計總處規

定之網站填報。其中請求中央協助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其災

害準備金之支用數，由行政院主計總處依規定先行認列（依所

填表報略為審認），並據以核算中央應撥補數額（暫核

定），至年度終了，再檢附相關資料於規定期限內，函報該處

進行書面審查（修正核定數）。 

第一項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災害準備金之填報內容、填報與函報

期限及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災害準備金之認列標準等事項，由

行政院主計總處另定之。 

 

 



二、法規依據 
• 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天然災害
救災經費處理辦法  第十一條 

行政院應依前條審查結果，重新核算中央應撥補數額。

如重新核算之應撥補數低於原核算之撥補數額，其差額部分

應自各該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已獲核定且尚未撥付之款項中

扣抵；不敷扣抵者，由各該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將已獲撥補

之款項辦理繳回，或由中央自其當年度或以後年度獲分配之

中央一般性補助款中予以扣抵。 

 



二、法規依據 
• 災區各項緊急搶救所需相關費用 

• 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天然災害救災經費處理
辦法  第二條 

• 第二款：緊急搶救：指消防、防汛、搶險、搶修及其他應變措 

• 第三款：搶險：指各級地方政府於災害發生期間或發生後
（Time），所辦理之下列各項措施： 

(一)災害發生期間，公共設施已發生險象或局部損害，如出現
滲漏、滑坡、坍塌、裂縫或淘刷等，對公共設施所作緊急封堵、
強固或救險，以避免損害發生或擴大之臨時權宜措施。 

(二)災害現場危險建築物、工作物之拆除及對公共設施有
危害之障礙物或漂流物之移除。 

(三)土石不運離河川並置於不影響水流處之疏導水路，以避免

洪水阻塞不通或沖擊村落等情形之措施。 

 



二、法規依據 
• 災區各項緊急搶救所需相關費用 

• 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天然災害救災經費處理
辦法 第二條 
第四款：搶修：指各級地方政府於災害發生期間或發生後
(Time)，所辦理之下列各項措施： 

(一)對局部遭受損害之公共設施，於非全面之復原重建下，
進行緊急修復，避免損害再次發生或持續擴大。 

(二)對外聯絡道路遭阻斷之搶通或修築便道、便橋之措施。 

(三)對災後臨時維生管線之緊急修築。 

(四)將嚴重影響居民及河防安全之河道加以疏通，並將土石運

離河川使洪水暢洩不造成災害之措施。 

 



二、法規依據 
• 災區復建經費 

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天然災害救災經費處理辦法  

• 第二條第五款：復建：指災害發生後，為復原重建公共

設施，以恢復其原有功能，所作之處理措施 

• 第九條：行政院為辦理前條第一項第二款有關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提報復建經費之審議工作，得由行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召集中央政府相關主管機關組成專案審

議小組 (以下簡稱審議小組)，統籌審議工作，並將審議

結果彙總函報行政院核定 



二、法規依據 
• 災區復建經費 對於提報復建工程覈實度之獎懲機制 

  獎勵 

行政院對於核定撥補之災害救助及緊急搶救5%額外

撥補款項，具有下列情形時，得調增或調減撥補數額：

地方政府提報之復建經費經審議小組審議核列比超過

70%、80%及90%，得分別調增為6%、7%及8%。 

    懲處 

• 地方政府提報之復建經費經審議小組審議核列比低於

50%、40%及30%，得分別調減應撥補復建經費為

10%、15%及20%。 



二、法規依據 

• 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支用災害準備金審查原則 

第5條： 「當年度曾請求協助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依處理辦

法第10條規定檢附相關資料，於當年12月25日前函報行政院主

計總處審查」 

第7條： 「行政院應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審查結果，重新核算中

央應撥補數額 

 

 

災害準備金送本總處書審注意事項： 

函送本總處書面審查資料應備齊並依序編號(倘因資料凌亂致無法據

以審認，應自行負責) 

當年12月25日前尚未能備妥之部分資料，應先電洽本總處相關承辦人聯繫，並

於期限內(即本總處核定前)補送得據以審認之相關資料 



二、法規依據 
• 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支用災害準備金
審查原則 

第6條：檢附相關資料應含下列單據之一： 

1.災害準備金動支簽文 

2.招決標公告及開決標記錄 

3.顯示工程名稱、簽約金額及簽約日期之契約書
影本 

4.結算證明（結算驗收證明書、結算明細表） 

5.付款證明（付款憑單、支出傳票、憑證） 

6.其他可供證明支用依據之相關資料 

 

 



三、搶險搶修動支 

• 臺南市政府暨所屬機關辦理災害準備金認列支
用範圍(非工程類)應檢附之相關資料 

一動支(請購)單及發票(或收據) 

二機關支用範圍支出明細表 

三機關簽辦文件 

四履行契約【招(決)標公告及開(決)標紀錄、可顯示採購名稱、簽
約金額及簽約日期之契約書影本】 

五驗收紀錄、結算驗收證明書及結算明細表 

六辦理前中後照片(無法拍照則免附) 

七其他可供證明支用依據之相關資料 

備註：採購金額未達10萬元者，上述第四至第七項得視情形免附 

 



二、搶險搶修動支 

搶險搶修開口契約核銷(付款)憑證影本  
一、搶險搶修開口契約 
(一)招(決)標公告及開(決)標紀錄。 

(二)可顯示工程名稱、簽約金額及簽約日期之契約書(含開口契約)影本。 

二、搶險搶修開口契約分段竣工支出明細表 

三、分段竣工結算書內依序需附資料 
   (一)封面 

   (二)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 

   (三)驗收紀錄 

   (四)結算總表 

   (五)結算明細表 

   (六)施工日誌表 

   (七)搶險搶修會勘紀錄表（含照片）、派工單或災害應變中心通報單擇一 

   (八)施工前中後照片 

    *(九)視區域情況檢附當地雨量資料 

 

搶險搶修 砂包開口契約 0206地震工程應檢附之相關資料/三.支出明細表.docx
搶險搶修 砂包開口契約 0206地震工程應檢附之相關資料




〈機關全銜〉搶險搶修工程施工前、中、後照片 

 
拍照日期     

施工位置 179線0k-120K 

工程項目   

照片說明 施工前 

備註   

拍照日期     

施工位置 179線0k-120K 

工程項目   

照片說明 施工中 

備註   

拍照日期     

施工位置 179線0k-120K 

工程項目   

照片說明 施工後 

備註   



歷年缺失說明及解釋案例參考 

• 機關、區公所把搶修險當作災後復建工程辦理，
未有趕辦，未有搶修之實 

• 結算彙整送行政院主計總處將排時間表當面與
各機關點清改進，各機關都未確認金額而送出 

• 教育局各級學校復建搶修重複提報致教育局耗
時整理 

• 搶修險以當年度為限，要落實契約放入分段驗
收機制，水利局契約到隔年及工務局沒有分段
驗收機制 

• 南瀛天文台、左鎮區公所因應年底送審，移緩
濟急年度預算，再災害準備金轉正，迅速完成 



歷年缺失說明及解釋案例參考 

• 102年~106年缺失 
• 公共造產 

• 搶險搶修契約未訂擴充條款 

• 開口契約未辦理分段驗收，合約需納入市府規定搶險搶修格
式 

• 施工完成日至驗收日，期間超過一個月以上 

• 施工範圍包含以前年度發生之災害 

• 金額前後表不一致 

• 辦理搶險搶修路段，非屬重大災害發生期間，建請釐清是否
為雨量過大造成，並檢附佐證 

• 各項執行資料未齊全，未依規定排序整理 

• 未依災防辦規定目錄檢附資料，須補齊或更改錯誤者 

• 契約書版本未依工程會最新規定格式辦理 

 

 

105不認列災準金項目.docx
105不認列災準金項目.docx


搶險搶修範例說明 

搶險搶修與復建如何區別：以102年8月潭美及康芮颱
風，新化地政事務所為例 

27 



搶險搶修範例說明 

搶險搶修與復建如何區別：以102年8月潭美及康芮颱
風，新化地政事務所為例 

28 



搶險搶修範例說明 
搶險搶修與復建如何區別：以102年8月潭美及康芮颱
風，新化地政事務所為例： 

災後復建工程審查意見 

1.本案以風災後修復其原狀為原則，經現場勘查確為風
災造成之損害，臺南市政府修正後之經費編列尚符，

營建署建議經費50萬2千元。 

2.依公共設施災後復建工程經費審議及執行作業要點第
三條辦理,核列復建工程內容之機具設備於建築工程中
屬電氣,給排水,消防,空調,電梯等之設備。 

然部分設備屬緊急搶修項目，如緊急發電機、 升降機設
備及伸縮門部分，應以搶修方式辦理，地政事務所亦

先修復，復建經費只支用24萬1千元 

1.對局部遭受損害之公共設
施，於非全面之復原重建下，
進行緊急修復，避免損害再
次發生或持續擴大。 
2.對災後臨時維生管線之緊
急修築。 

29 



歷年缺失說明及解釋案例參考 

年久失修 

以前年度復建工程 及 搶修險 

公共造產之搶修搶險 

OOO設備改善更新工程 

OOO造景植栽 

張三宅內土石清運 

路面油漬清理 



歷年缺失說明及解釋案例參考 

預防性 枯木清理 

火災救助金 

災害應變中心便當…費用 

OOO國小因淹水設備毁損，重新購置鋼
琴、電腦及課桌椅等 

演習、外聘專家學者參與防救災會議出席
費、防災資料及宣導品 

清淤 



臺南市政府辦理天然災害搶險搶修及復建工程作業要點

修訂 第四點； 

(四) 主管機關、區公所搶險、搶修開口契約經費不足支

應時，得依災害防救法第四十三條應視需要情形調整當年

度收支移緩濟急支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

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並依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一

項第二款及特別採購招標決標處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採購，並於災害發生後儘速函報災防辦公室申請追加經費，

且簽奉核可動支災害準備金轉正支應。 



永康區代管臺南市體育處

所屬永康忠孝運動公園災

害復建工程(經費2303千元) 

臺南市政府災害防救辦公室 薛玉玨 



提報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會10月豪雨災

後復建工程不補助： 
1.照片顯示105年10月

豪雨並未造成「PVC菱

形鋼構圍網」土壤中埋

設的混凝土基礎座因浸

泡而有破壞之情形 

2.致災成因概述已敘明

「梅姬颱風強風吹襲」，

不符行政院頒「中央對

各級地方政府重大天然

災害救災經費處理辦法」

第6條「當次災害復建」

規定 

3.相關經費全數逕予刪

除 



本府作業情形 
1. 永康區忠孝球場公共設施毀損確實是因梅姬颱風侵襲所

致，該公所未能依權責盡速查報列入梅姬颱風災後復建

工程案件提報，俟後才提報10月豪雨案件，經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召開審議小組會議被刪除， 

2. 該公所同時又申請搶險搶修經費165餘萬元，公所同仁

稱如以搶險搶修經費辦理，年底前應該無法竣工核銷，

所以最後辦理註銷，改提報10月豪雨災後復建工程案件。 

10月25日提
報莫蘭蒂梅
姬颱風，11月
25日工程會

核定 

永康10月12
日來函申請
忠孝運動公園

搶修費用 

10月28核
定永康區公
所253萬3

千元辦理搶
修險 

11月3日永康
區公所來函
註銷球場案

164萬6千元，
11月9日核定

註銷 

11月10日提
報10月豪雨
災後復建工
程行政院 

 

12月7日工
程會召開審
議會議，本
案刪除 



災後復建工程          與 搶險修險             區別 
     

1. 復建：指災害發生後，為復

原重建公共設施，以恢復其

原有功能，所作之處理措施 

2. 災後7天提報業務機關12
天業務機關送災防辦公室彙

整 

3. 災後一個月內提報行政院 

4. 工程複雜、金額多(10萬
元以上)，未具緊急性者提

報災後復建工程 

1. 緊急封堵、強固或救險，以

避免損害發生或擴大之臨時

權宜措施、危險建物、工作

物拆除及對公共設施有危害

之障礙物或漂流物之移除 

2. 具有時效急迫性，工程
簡易、復建經費較少等，

建議以開口契約進行搶險搶

修優先考量 

3. 急迫性者以緊急採購辦理，

例：維冠大樓拆除，南瀛天

文台 



復建工程及搶修險案例 

搶險搶修： 

0206地震大內區南瀛天文台  

1100萬元 

災後復建工程 

9月莫蘭蒂颱風南區臺南
市體育園區復建工程核

定8589千元 



結論 
1. 災後復建工程提報需掌握時效及相關規定 

2. 搶險搶修經費如有不足，應儘速提出申請撥補，

不能因經費不足而不進行必要之搶險搶修作為 

3. 評估搶險搶修工程列出輕重緩急及優先施作之項

目及順序 

4. 公共設施毀損災後復建攸關公共安全、政府形象

及民眾生活品質權益等，搶修工程如無法在年底

前竣工，先予結算核銷結案，再主動與本府業務

主管機關研商列入明年度由業務經費續辦 

5. 依當次毀損程度及工程性質及時效，搶險搶修或

提報列入災後復建工程案件，2擇1納入，
不得重複提報 
 

 



工程會統籌經費審議作業 

• 經費處理辦法第9條 
–行政院為辦理前條第一項第二款有關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提報復建經費之審議工作，得由行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召集中央政府相關主管機關
組成專案審議小組，統籌審議工作，並將審議結
果彙總函報行政院核定。 

–為利審議小組審議作業之進行，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應會商中央政府相關主管機關、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擬訂審議作業要點，函報行政
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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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及法規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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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災後復建工程 

經費審議及執行作業要點 

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 

天然災害救災經費處理辦法 

縣市政府 
(鄉鎮公所) 

行政院 
(主計總處) 

專案審議小組 
(工程會等部會) 

提報協助 交付審議 
審查結果 

現勘審查 

公共設施災後復建工程 

經費審議及執行作業要點 

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 

天然災害救災經費處理辦法 

核定需求 

審查結果 



資訊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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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recovery.pcc.gov.tw/TyphoonRecovery/ 



地方政府應辦事項 

• 處理辦法第6條、作業要點第4點 

–現場勘查並上網填報「災害查估紀錄及復建經
費概估」。（個案資料） 

–縣市政府對於公所所提災害復建經費，應派員
進行複查確認；指定機關的單一聯絡窗口。 

–資訊系統產出「復建經費申請補助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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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應辦事項 

• 作業要點第4點 

–災後1個月內函報行政院，副知行院院主計總處、
工程會、中央主管機關。 

–局部區域因道路中斷等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查
報災害，且於1個月內敘明理由函報行政院者，
得於災後2個月內彙整提報。 

–預估復建工程經費未達1,000萬元案件之規劃設
計，應以開口契約方式辦理為原則，並於每年
4/30前完成當年度契約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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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建工程填報-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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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 
 

•○○○宅前
排水溝復建工

程 

重複 
 

•○○鄉○○
鄰復建工程 

•○○鄉○○
鄰復建工程 

•○○鄉○○
鄰復建工程 

搶修 
 

•○○搶修工程 

•○○搶救工程 

•○○搶險工程 

改善 
 

•○○○改善
工程 

•○○○整治
工程 

•○○○整修
工程 

 



復建工程填報-類別 

• 作業要點第6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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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類別  代碼 中央機關 工程類別  代碼 中央機關 

水利工程  Ａ１ 水利署 
養殖漁業專區農水
路工程  

H2 漁業署 

觀光工程  Ｂ１ 觀光局 其他農路工程 H3 水保局 

公路系統工程  Ｃ１ 公路總局 林道工程  I1 

林務局 市區村里連絡道
路橋梁工程 

Ｃ２ 營建署 
森林遊樂區設施工
程  

J1 

建築工程  Ｄ１ 

營建署 

漁港工程  K1 漁業署 

下水道工程 Ｅ１ 學校工程  L1 教育部 

共同管道工程 Ｆ１ 環保工程  M1 環保署 

水土保持工程  Ｇ１ 水保局 原住民族部落工程
(含聯絡道、環境、
飲(用)水工程)  

N1 原民會 農地重劃區農水
路工程  

Ｈ１ 農田水利處 



復建工程填報-工區資料 

• 鄰近工區可併一復建工程提報，惟請確實填
報各工區之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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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1 

工程3 
工程4 

工程2 

工區1 

工區3 工區4 

工區2 



復建工程填報-照片 
• 每一工區至少上傳2張照片， 

• 至少遠照近照各一張 

–設施損壞的地方 

–設施原有的功能 

–設施復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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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使用 Chrome 或 
Fire Fox 



復建工程填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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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建工程填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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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災地點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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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實填報工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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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提報階段系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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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建經費審議程序 

• 中央機關應辦事項（作業要點第5點） 

–於收到縣市政府提報資料後即安排現勘。 

– 2個星期內，將審查意見提送專案審議小組。 

–專案審議小組視需要召開審議會議討論確認後，
彙整函報行政院，並請縣(市)政府持續辦理規劃
設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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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建經費審查原則 
• 非屬審議範圍項目（作業要點第3點） 

–消防、防汛、搶險、搶修等緊急搶救措施。 

–土方清除、疏濬、機具設備、用地、拆遷補償等
非工程項目，及景觀植栽。 
• (機具設備，指得與主體結構分離而不須一併施工，於建築工程中非屬
電氣、給排水、消防、瓦斯、空調、電梯等之設備。) 

–無具體保護對象或非屬公眾使用之設施。 

–因年久失修等非天然災害造成之損失案件。 

–道路工程中路樹、路燈、反射鏡及交通號誌等涉
及交通安全須於災後立即施作之措施。 

–屬公共造產或其他由各級政府所經營具有經濟
價值之事業（經費處理辦法第2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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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設施損壞 



56 

非當次災害造成的急性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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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當次災害造成的急性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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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眾使用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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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具體保護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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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水設施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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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水管線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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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聯絡道路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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擋土牆破裂 



64 

鋼絲網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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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吹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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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吹落 



67 

PU跑道剝落 



68 

梁柱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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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鋼架屋頂變形(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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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地板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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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捲門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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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梯泡水損壞 

機具設備，指得與主體結構分離而不須一
併施工，於建築工程中非屬電氣、給排水、
消防、瓦斯、空調、電梯等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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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水馬達泡水損壞 



復建經費審查原則 

• 審查原則（作業要點第7點） 

– 本因地制宜、安全及生態保育原則，以恢復其原有
功能為目的，非逕於原地原狀重建構造物。必要時
得採即壞即修方式辦理復建。 

– 重複受災或需檢討整體規劃之地點，得暫列先期規
劃費或復建工程經費，俟擬妥可行方案後再行辦理。 

– 原屬重大天然災害之復建工程，如於完工前再因其
他天然災害受損需辦理復建者，按原計畫相關規定
檢討適當復建方案辦理。(經費處理辦法第1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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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建經費審查原則 

• 公眾使用之公共設施（保護對象） 

• 設施受損且原有功能喪失 

• 當次風災造成之急性破壞 

• 恢復設施原有功能 

• 地方政府為權管單位 

• 無收入或營利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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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 設施 災後 復建 



現勘案件之審查結果 
審查結果
類型 

內容概述 

核列 
災損情形明確且符合審議範圍，經現勘討論後
核列所需工項及經費。 

簡易修復 

現地條件有再次致災可能，或復建效益極低之
案件，得採簡易修復維持基本功能，即壞即修，
其費用納入建議核定經費。 

先行辦理
調查規劃 

災損情形有重大不確定性，致無法於現勘時判
斷工項合理性及必要性時，得先行核列短期緊
急處理及可行性評估或調查規劃等費用，納入
建議核定經費。（作業要點七(三)*） 

刪除 凡不符中央補助原則之案件，應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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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現勘案件之審查結果 
審查結果
類型 

內容概述 

自行刪除 
於中央現場勘查展開前，經中央機關書審討論
或地方政府檢討自行刪除案子。 

暫列 

適用於1,000萬元以上案件，因特殊不可抗力因
素(如道路中斷等)無法現場勘查之案件，得先依
提報書面資料及內容暫列經費。 

依核列比
例 

未現勘案件，依未達1,000萬以下案件之抽查核
列比例計算建議核定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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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及單位
尼伯特

颱風案

件數

核列比 嘉獎1次(人數)

災害防救辦公室 35 106.68% 2

水利局A1水利工程 9 129.79% 2

水利局G1水保工程 4 114.41% 1

工務局C1公路工程 3 92.77%

工務局C2村里道路

工程
3 63.55%

農業局H3農路工程 13 100.67% 3

教育局L1學校工程 3 100% 1

復建工程彙整提報控管機關

復建工程複勘審核機關

臺南市政府105年辦理尼伯特颱風災後復建工

程業務機關核列比提高敘獎額度表

機關及單位
莫蘭蒂梅姬

颱風案件數
核列比 備註

嘉獎2

次(人

數)

嘉獎1

次(人

數)

災害防救辦公室 220 82.96% 1 1

水利局A1水利工程業管管理員 37 97.37% 1

水利局A1水利工程業管人員 3

水利局G1水保工程業管管理員 15 99.69% 1

水利局G1水保工程業管人員 1

工務局C1公路工程業管管理員 25 94.63% 1

工務局C1公路工程業管人員 2

工務局C2村里道路工程業管管

理員
11 104.60%

105年9月莫蘭蒂颱風龍崎區

土崎里往新光（廣嚴高枝20

右18）里道災害復建工程，

提報6475千元核定700千元為

規劃費，不列入核列比

1

工務局C2村里道路工程業管人

員
1

農業局H3農路工程業管管理員 104 80.31%

農業局H3農路工程業管人員

教育局L1學校工程業管管理員 23 99.69% 1

教育局L1學校工程業管人員 2

環保局M1環保工程 1 9.70%

地政局D1建築工程 1 74.74%

體育處D1建築工程 1 68.57%

復建工程彙整提報控管機關

復建工程複勘審核機關

臺南市政府105年辦理莫蘭蒂颱風,梅姬颱風災後復建

工程業務機關核列比提高敘獎額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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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9月莫蘭蒂、馬勒卡及梅姬颱風災後復建工程經費專案審議總表 單位：千元  

縣市別 提報案件金額 

 縣市政府   審查機關  

備  註 提報 
件數 

 複查經費  
同意 
件數 

 建議經費  

苗栗縣政府 
5000萬以上 0   0   0   0   

78.43% 
1000～5000萬 0   0   0   0   

未達1000萬 56   65,788   41   51,603   

合 計 56   65,788   41   51,603   

南投縣政府 
5000萬以上 0   0   0   0   

60.26% 
1000～5000萬 1   29,976   1   700   

未達1000萬 43   47,285   38   45,859   

合 計 44   77,261   39   46,559   

雲林縣政府 
5000萬以上 0   0   0   0   

78.72% 
1000～5000萬 1   33,212   1   33,212   

未達1000萬 47   120,404   40   87,717   

合 計 48   153,616   41   120,929   

嘉義縣政府 
5000萬以上 0   0   0   0   

81.33% 
1000～5000萬 5   81,899   5   87,667   

未達1000萬 451   711,245   359   557,395   

合 計 456   793,144   364   645,062   

臺南市政府 

5000萬以上 0   0   0   0   

82.69% 
1000～5000萬 5   115,196   5   67,819   

未達1000萬 216   367,297   215   331,141   

合 計 221   482,493   220   398,960   

高雄市政府 
5000萬以上 1   53,000   1   39,146   

67.28% 
1000～5000萬 14   243,934   11   142,591   

未達1000萬 630   845,317   596   586,720   

合 計 645   1,142,251   608   768,457   

屏東縣政府 
5000萬以上 0   0   0   0   

81.44% 
1000～5000萬 4   61,734   4   48,542   

未達1000萬 258   347,504   222   284,758   

合 計 262   409,238   226   333,300   

宜蘭縣政府 
5000萬以上 0   0   0   0   

76.66% 
1000～5000萬 1   13,000   1   12,144   

未達1000萬 37   105,606   32   80,064   

合 計 38   118,606   33   92,208   

花蓮縣政府 

5000萬以上 2   123,365   1   27,674   

45.27% 
1000～5000萬 10   180,741   7   28,442   

未達1000萬 144   338,509   132   234,821   

合 計 156   642,615   140   290,937   

臺東縣政府(不含
學校工程) 

5000萬以上 1   227,000   1   5,000   

63.38% 
1000～5000萬 11   247,330   11   222,622   

未達1000萬 202   351,538   198   295,778   

合 計 214   825,868   210   523,400   

金門縣政府 

5000萬以上 0   0   0   0   

56.73% 
1000～5000萬 9   175,260   8   101,363   

未達1000萬 37   51,471   31   27,263   

合 計 46   226,731   39   128,626   

小    計 
5000萬以上 4   403,365   3   71,820   

68.86% 
1000～5000萬 61   1,182,282   54   745,102   

未達1000萬 2,121   3,351,964   1,904   2,583,119   

合 計 2,186   4,937,611   1,961   3,400,041   



復建工程經費內容變更 

• 經費內容變更（處理辦法第14條） 

– （因災害擴大）超過行政院核定經費 

–有特殊原因且影響預定目標、效益及功能 

–變更設計金額超出各該工程實際發包金額之
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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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符合上面任一條件， 
應函報工程會同意後方可變更。 



復建工程執行管控 

• 作業要點第9點 

–縣市政府應確實登錄「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
發包預算未達公告金額之標案決標後，則應於
三日內至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新增標案。 

–縣市政府及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復建工程執行
管理機制，定期召開檢討會議，會議紀錄應副知
工程會及行政院主計總處，屬地方政府召開者，
其會議紀錄並應副知中央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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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建工程執行管控 

• 行政院核定函 

–各項復建工程應依核定地點及內容辦理，且縣

市政府對中央核定撥補之案件，應自行建立一
定比例抽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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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9月梅姬颱風城西飛灰固化廠設施災害復建工程 

提報3000萬元核定291.9萬元 

 
• 審查意見： 

本案經於11/4工程會會同主管機關同仁現場勘查後，責請環保局同

仁就現場受災損部分重新勘檢及估價後陳報；經環保局重新勘檢及
估價後，確實有照現場災損部分勘檢並提出復建經費計291萬
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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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杜鵑颱風楠西區垃圾衛生掩埋場進場道路災害復

建工程  核定109萬元 



結論與建議 

• 自89年至102年，行政院總計核列工程件數
55,336件，核列金額高達1,526億元，且因復
建「不可預知」、「集中」與「急迫」之特性，對
地方政府的人力與資源調度能力造成嚴峻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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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 災後復建工程應本因地制宜、安全及生態保
育原則，檢討分析致災原因，以恢復其原有
功能為目的，對症下藥，絕非僅於原地原狀
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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